濮阳市民政局关于政务诚信建设的

情况说明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务诚信建设。自2020年以来，中央出台的多个顶层设计文件或专题会议强调政务诚信建设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提出，健全环境治理信用体系，加强政务诚信建设；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》提出，加强政务诚信建设，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；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》提出，建立政务诚信监测治理体系，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；2020年11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党组会议强调，加强政务诚信建设，健全政府守信践诺机制；《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（2020-2025年）》提出，持续加强政务诚信和营商环境建设。

　　根据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，政务诚信建设基本原则包括依法行政、政务公开、勤政高效、守信践诺、失信惩戒；政务诚信监督体系包括政务诚信专项督导机制、横向政务诚信监督机制以及社会监督和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等；政务信用管理体系包括加强公务员诚信教育、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、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、健全信用权益保护和信用修复机制等；政务诚信建设重点领域包括政府采购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、招标投标、招商引资、地方政府债务、街道和乡镇等。

2021年，濮阳市民政局将从全面严格依法行政、模范履行约定义务、依法公开政务信息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等四个方面发力，多措并举加快推进民政系统政务诚信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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